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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

长社救联办〔2022〕3 号

关于印发《长宁区 2023 年元旦春节期间
帮困送温暖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切实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帮困送温暖工作有关要

求，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帮助他们纾解生活困难，让他们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节日，现将《长宁区 2023 年元旦春节期间帮困

送温暖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上海市长宁区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代章）

2022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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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 2023 年元旦春节期间帮困送温暖
活动方案

2023 年元旦春节将至，根据市级工作部署，按照区委、区政

府领导要求，区民政局在听取相关部门意见后，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我区 2023 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总体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重要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增进民生

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听民意、惠民生、暖民心”为

主题，走进基层社区、走到群众身边，倾听民意、了解需求、宣

传政策、传递温暖，在活动中引导社会参与，统筹各方资源，不

断营造“弱有众扶”的社会氛围，让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节日。

帮困送温暖工作继续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区级

各部门、各街镇统一部署，分级安排，上下衔接，加强协调，明

确对象范围、补助标准、资金来源，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坚持一口上下、街镇实施的原则，重点依托街镇社会救助机构，

整合各类救助帮困的资源、信息，使帮困对象覆盖完整，帮困措

施相互衔接，确保救助对象广覆盖、不遗漏、少重复。坚持政府

救助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合作又形成互补，

通过各部门的救助政策和社会各界的帮困措施，安排好节日期间

困难群众和重点人群的基本生活。坚持多措并举，丰富帮困送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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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内容。针对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注重现金补助与实物补助相

结合，经济帮困与精神支持相结合，通过拓展帮困服务内容，提

高帮困送温暖活动的成效。

二、时间安排

从 2022 年 12 月中下旬开始至 2023 年 2 月上旬结束。一是

2022 年 12 月中下旬，全区动员部署，启动各项帮困送温暖活动；

二是 2023 年 1 月中旬，进行走访慰问，春节前资金发放到位；

三是 2023 年 2 月上旬，完成元旦春节期间帮困送温暖数据录入

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和总结收尾工作。

三、主要措施

今年各部门采取的帮困措施标准均与去年保持一致，包括如

下：

（一）区民政局开展的帮困送温暖措施

1、特殊对象节日补助。一是重残无业人员等民政定期定量

补助对象、特困供养人员进行节日补助，标准为每人 1000 元。

二是对其他有特殊困难的人员，酌情给予 2023 年元旦春节期间

特殊困难家庭一次性临时补助金。

2、一般对象节日补助。对低保家庭（不含享受“特殊对象

节日补助”人员）和享受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的家庭进行节

日补助，标准为 1 人户 700 元，2 人及以上户每增加 1 人补助增

加 100 元，即 2 人户 800 元，3 人户 900，4 人户 1000 元，以此

类推。

3、其他对象节日补助。对特困供养人员和其他御寒有困难

的救助对象，实施冬令御寒补助，标准为每人 460 元；对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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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业单位集中供养对象给予节日补助，标准为每人 180 元；

对长年累月坚持义务为社会救助孤老等对象服务的包户组成员

给予节日慰问，标准为每人 300 元；对救助管理站滞留对象给予

伙食补贴，标准为每人 100 元；对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

定居人员帮困节日补助，标准为每人 700 元。

上述人员的节日补助金由市、区财政按原渠道列支，名单由

各街镇救助部门汇总，以社会化发放的形式，通过银行等代理金

融机构完成拨付。同时，充分发挥慈善超市和经常性社会捐助站

点在帮助困难群体中的作用，做好捐赠物资接收，为有需要的困

难群众提供御寒衣被和其他日常生活物资。

（二）区委区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的帮困送温暖措施

1、区委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委）

区社会工作党委积极组织并开展对“两新”组织内的困难党

员的节日走访慰问和关怀，平均每户慰问金 500 元。慰问经费从

民政节日帮困慰问经费中列支。

2、区区级机关工作党委

认真贯彻落实“双结对”制度，部门（单位）党员主要负责

同志要带头参与，组织全区机关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走访慰问

结对居民区困难群众，平均每户慰问金 500 元。慰问经费从民政

节日帮困慰问经费中列支。

3、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对本区家庭生活困难的登记失业人员发放节日补助，标准为

每人 750 元，补助费用由失业保险金承担。做好支援外地建设退

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复审工作，配合区民政局完成节日补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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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4、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对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含农村籍退役士兵）

发放节日补助，标准为每人 1200 元，从区退役局“抚恤政策经

费”项目中列支。同时，通过上门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各种形式

对全区重点优抚对象进行慰问。

5、区教育局

做好系统内大重病困难教职工、困难学生帮困慰问，做好春

节期间留沪西藏班学生的生活安置和关心慰问。预计约 45 万元，

从区教育局专项经费中列支。

（三）各群团组织开展的帮困送温暖措施

1、区总工会

开展常态化送温暖活动。做好对各类劳模、困难职工家庭、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因公牺牲、因公致残、受疫情影响低收入职

工、返贫返困职工等对象的帮困送温暖工作。做好对坚守在生产

一线、抗疫一线、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一线、节日服务岗位一线、

援外干部等职工的走访慰问工作。预计约 65 万元，从区总工会

专项经费中列支。

2、团区委

组织发动各基层团组织开展新春慰问行动，排摸区域内困境

青少年、困难家庭青少年，集中开展送温暖、献爱心、走访慰问

活动。

3、区妇联

对困难重症妇女、困难老“三八”红旗手、特殊困境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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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统战系统老大姐实施节日慰问帮困。标准为每人 500—2000

元不等，由市妇联拨款。

4、区残联

对区域内九类困难残疾人群体开展帮困慰问活动。分别包

括：大病重病残疾人，标准为每人 800 元；重残无业、低保、孤

残、老养残、百岁残疾老人、阳光宝宝、一户多残对象，标准每

人 400 元；低收入及其他对象，标准每人 300 元。预计约 500 万

元覆盖约 1.3 万人，资金从区残联年度预算中列支。

5、区红十字会

开展“千万人帮万家”新春帮困活动。对困难家庭中的肿瘤

病患者、麻风病致残者、精神病患者、遭遇意外灾害的生活困难

者以及各种因病致贫家庭中的患者进行帮助，预计约 62 万元覆

盖约 1500 人，从 2023 年“千万人帮万家”活动募集款中列支。

组织做好困难重度失智困难老人等对象迎春帮困工作。

（四）社会组织和国有企业集团开展的帮困送温暖措施

1、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长宁区代表处

开展困难人群帮困送温暖活动。通过街镇排摸，收集特殊困

难人群信息，尤其是因病致贫、自身无能力求助的困难对象，适

时调整困难群体慈善帮扶方式，给予特殊困难群体帮扶资金，把

帮困帮扶落在实处。资金由基金会长宁代表处统筹解决。

2、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长宁区代表处

对各街镇排摸的部分特殊困难老人开展“百企助百老”项目，

资助标准每人 2000 元；对部分患大病、重病造成生活困难或遇

到其他突发性急难事件造成生活困难的老人开展急难帮困，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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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每人 1000 元；对区域内的战斗英雄、“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支边回沪、失独、失智失能及困难老劳模、老党员赠

送新春大礼包。资金由市、区共同筹集。

3、区惠民综合帮扶服务社

对因患重大病而影响基本生活的低保、低收入家庭或其他特

殊困难家庭进行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帮扶标准平均每户 3000

元，预计约 60 万元，从区综合帮扶项目经费中列支。

4、国有企业集团及其他单位

临空、新长宁、上服、九华、万宏等企业集团（公司）要发

挥主观能动性，做好对企业困难职工、大重病特困职工的节日慰

问。其他各单位要充分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对系统内的困难职

工和困难群众落实各项帮困送温暖措施。资金由各企业集团（公

司）系统内的帮困经费列支。

（五）流浪乞讨人员寒冬送温暖活动

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一是为流浪乞讨人员免

费提供临时避寒场所、食物、以及返乡服务。二是区救助站配合

区公安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开展上街巡查，劝导露宿街头的流浪

人员进站救助。

（六）区领导走访慰问活动

春节前夕，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和区委区政府领导带队，

分赴 10 个街镇进行走访慰问，了解困难群众生活，倾听群众心

声，送上节日慰问。走访的困难家庭，每户慰问金 1000 元，从

民政节日帮困慰问经费中列支。由区两办、区民政局和各街镇共

同落实安排。走访时间安排在 2023 年 1 月 16 至 20 日，具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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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区领导工作安排做细化调整。

（七）各街镇开展的帮困送温暖活动

一是各街镇提前做好预案，制定活动方案，拨出专款，积极

开展更加广泛的帮困送温暖工作。二是街镇领导要带头走访困难

居民，给予关心问候，主动发现社区内政策边缘困难家庭，关心

关注困难独居老人、困难青少儿等特殊人群。三是合理安排各条

线的帮困资源，做到全覆盖、不遗漏，避免重复走访慰问情况发

生。四是广泛动员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帮困送温暖活

动。

街镇领导走访慰问金标准每户 500 元，从民政节日帮困慰问

专项经费中列支。其他费用由街镇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经费配套。

四、组织保障

相关单位（部门）、各街镇要提高认识，做好节日帮困送温

暖工作，因地制宜开展各类帮困和走访慰问活动。将春节帮困送

温暖活动列入年度重点工作项目，采取切合实际的工作措施，切

实履职尽责，主动关注、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帮助他们纾解基

本生活困难，将党和政府温暖传递到困难群众身边。同时，可通

过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做好 2023 年帮困送温

暖活动的宣传报道，大力传递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困难群众

的节日慰问和关怀。

长宁区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2年 12 月

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19日印发


